附件1
关于征求2012年泉州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意见和建议的函

             单位（同志）：

首先，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泉州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为改进我们的工作，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及时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更好地服务群众、服务社会，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请您在百忙中填写这份《2012年泉州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状况调查及征求意见表》，对于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采纳，对存在问题，我们将及时予以整改。您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向我们反映意见和建议：

1、电话方式：通过拨打电话0595－22798807反映；

2、电子邮件方式：qzjyjcs@163.com；

3、网上方式：请登陆http://www.qzdy.cn/jjw/（泉州市教育监察室网页）在信息公告栏内拷贝、下载《2012年泉州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状况调查及征求意见表》。

请于8月25日前，将意见和建议邮寄或发电子邮件给我们，信件请邮寄到：泉州市教育局监察室（泉州市东街崇福路路219号）,邮编：362000；发邮件请发送到以下电子邮箱：qzjyjcs@163.com。感谢您的支持和合作！
泉州市教育局行评办

2012年7月17日

2012年泉州市教育系统政风行风状况调查及征求意见表

	项目
	主    要   内   容
	评   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依法治教
	贯彻《义务教育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
	
	
	

	
	加强教育教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
	
	
	

	
	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措施到位
	
	
	

	收费管理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收学杂费、课本费、住宿费，对寄宿生实行生活费补助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免收杂费、借读费
	
	
	

	
	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执行三限政策
	
	
	

	
	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各种捐资费、赞助费
	
	
	

	
	严禁组织集体有偿补课
	
	
	

	
	规范教辅材料征订工作
	
	
	

	
	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和校长公告制度
	
	
	

	招生考试
	及时公开招生政策、计划、程序、咨询和录取结果
	
	
	

	
	招生工作规范有序、公平公正
	
	
	

	
	严肃考风考纪，认真查处违纪舞弊行为
	
	
	

	师德师风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廉洁从教
	
	
	

	
	认真备课、上课、辅导和批改作业
	
	
	

	
	尊重学生人格，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办事公开
	认真推行政务公开
	
	
	

	
	全面实行校务公开
	
	
	

	
	公开渠道形式多样
	
	
	

	
	做到真实公开、及时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机关作风
	落实机关效能建设八项制度
	
	
	

	
	热心服务群众，提高办事效率
	
	
	

	
	深入基层、服务基层、勤政廉政
	
	
	

	
	对投诉政风行风问题及时整改，认真反馈
	
	
	

	意见建议
	                                （可另附纸）
	总体评价

	
	
	
	
	


说明：1、请在相应的评价栏打√，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请将表格填好后，于8月25日前反馈至泉州市教育局行评办。
　　　　　　　　　　　　　　　　　　　　　　　

 泉州市教育局行评办（制）

                                                   2012年7月17日

